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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临时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鹏起科技”）股票于 2019 年 4

月 26日停牌一天。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 年 4 月 29日。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A股股票简称：*ST 鹏起   股票代码：600614（不变） 

 B股股票简称：*ST 鹏起 B  股票代码：900907（不变）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简称和股票代码 

A股股票简称由“鹏起科技”变更为“*ST鹏起”， 股票代码仍为“600614” 

B股股票简称由“鹏起B股”变更为“ *ST鹏起B”，股票代码仍为“900907” 

（二）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年4月29日。 

二、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聘请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事务所”）

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2019年4月25日向公司出具会审字[2019]4459号

《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详见2019年4月26日披露的华普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

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2.4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4月26日停



牌1天，4月29日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

为5％。 

提示实施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一）积极应诉，努力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成立专门小组认真清查和解

决违规担保方面的事项，与被担保方沟通，督促借款主体尽快履行还款义务，同时通

过代理律师搜集证据并积极应诉，争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并取得有利于公司的判

决，维护公司合法利益。为杜绝类似事项发生，公司将进一步严格公司印章管理，切

实规范担保业务审批流程，防范担保风险。 

（二）从严管理，加大对大额资金使用的管控力度。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制

度，细化资金往来拆借的管理要求，严格控制资金拆借额度、明确审批权限、加大内

部审计力度，杜绝无实质交易的资金往来及无协议资金往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付款

环节的风险控制，对于资金对外拆借，应当对拆借的必要性、借款人的相应资质和偿

债能力进行严格审核，确保资金的安全回收。对已经支付未收回的往来公司将进一步

核实，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利益。针对公司子公司大额定期存款被

划扣事项，公司正积极与相关银行沟通，核实银行扣划资金的原因及合法性，并将聘

请律师采用法律手段收回上述资金，切实维护公司利益。下一步，公司将加强定期存

款管理工作，具体落实定期存款管理责任人员，定期查验。  

（三）进一步完善内控流程及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各项经营业务，加强内部审计

监督，促使责权利的匹配对等，严格责任追究制度，尤其加强下属子公司的控制和管

理，提高公司内控治理水平，促使公司规范健康发展，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四）多头发力，恢复并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密切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广

州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批准生效的进程，积极配合表决权委托

协议生效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努力恢复公司信用形象。争取下属子公司所在当地政府

的支持，借助当地产业政策扶持力量，努力改善银企关系，提升企业资金信用，做好

到期借款的展期工作，维持资金链的正常运行。成立低效资产处置小组，配合业务转

型升级，盘活低效资产，以进一步促进军工业务的壮大和发展。加大对现有军工业务

的整合力度，提升对客户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五、公司存在未经履行规定的决策程序对外担保的情形 

2018年10月至今，公司发现未经履行规定的决策程序的对外担保累计金额13亿余

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0月13日、11月23日10月26日、2018年10月31日

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及股权冻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0）、《关于涉及诉



讼及股权冻结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9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101）等公告。 

六、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等相关规定，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审计意见

类型仍为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将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

信息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七、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系人：刘铁龙、陶乐兰 

（二）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9号财富国际广场金座18楼 

（三）咨询电话：021-35080130 

（四）传真：021-35080120 

（五）电子信箱：pqkj600614@163.com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